臺北市景美女子高級中學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英文免修辦法111.10.5依特推會決議修訂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
（二）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
（三）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四）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辦理
（五）本校111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特教推行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實施
二、	目的
（一）發揮資賦優異學生學習潛能，提供適性教育。
（二）協助學習優異之學生加速、加深或加廣學習。
三、申請時間：每學期開學第1週
四、申請地點：教務處特教組
五、申請資格：申請者符合（一）、（二）、（三）條件者始得申請。
（一）社會適應情形經相關教師評量與適齡學生相當且適合免修者【請於申請表中述明教師觀察評語】。
（二）英文資優鑑定考試證明：國中會考、高中外語文性向測驗、校內新編多元性向測驗等具常模之標準測驗結果證明，測驗分數達同年級學生百分等級97（含）以上。
（三）高一第2學期以後申請者，英文科前一學期成績達同年級全部學生前百分之七【此項標準請至特教組查詢】。
（四）與該年級英檢同等級程度或相關英語能力測驗證明【請參考下表所示甄選標準管道一書面審查之各年級標準者】。
	請勾選符合條件
	TOEFL
－CBT
	TOEFL
－IBT
	TOEIC
	IELTS
註
	全民
英檢
	全民英檢
	通過審核者
免修項目

	
	
	
	
	
	
	級數
	聽力
	閱讀
	寫作
	口說
	

	□
	213
	80
	L&R:
815
S:160
W:160
	6.0
	通過高級
	中級
	110
	110
	90
	90
	高一英文

	
	
	
	
	
	
	中高級
	90
	90
	80
	80
	

	□
	237註
	92
	L&R:
880
S:170
W:170
	6.5
	通過高級
	中高級
	100
	100
	90
	90
	高二英文

	□
	250
	100
	L&R:
915
S:180
W:180 
	7.0
	通過高級
	中高級
	110
	110
	95
	95
	高三英文

	※註須通過校內寫作測驗者（寫作測驗時間另訂）；
　註IELTS測驗之每一項目，皆須達到表列標準。
註③以上標準化測驗採計時間為發證後2年內。




六、申請程序
（1） 填寫申請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申請表、學習輔導計畫表。
（2） 檢附前一學期成績單和相關證明文件。
（3） 參加全民英檢、IELTS、TOEIC及托福電腦化測驗(TOEFL)需自費且自行辦理報名。
七、甄選標準    
    管道一：書面審查(已通過各年級要求之英文檢定標準者)
各年級欲申請免修的同學，若符合英文資優資格，且已通過該年級英文檢定測驗標準者，得檢附英文檢定相關成績單影本及英文科學習輔導計畫提出申請，經校內評量小組綜合研判審核通過者，得免修英文。
管道二：甄選評量
各年級欲申請免修的同學，若符合英文資優資格，得檢附校內成績單影本及英文科學習輔導計畫提出申請，經校內評量小組規畫之筆試與口試，綜合研判後取得免修資格。
八、結果公告：複選結果將於教育局審查通過後公佈於學校網頁，請應試者自行參閱。
九、通過學生成績考查方式
（一）通過者仍須回原班參加各次期中考，以實際得分為該次期中考成績。
（二）免修、加速複選通過同學需於每次段考前後一週內繳交學習報告書至任課老師，以作為下一次再申請免修或加速的報名審核資料（依學習輔導計畫所訂內容繳交）。
（三）學期成績由原班英文老師依學生各次期中考成績及學習報告綜合評分。
十、本辦法經特教推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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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須通過校內寫作測驗者（寫作測驗時間另訂）；
　註IELTS測驗之每一項目，皆須達到表列標準。
註③以上標準化測驗採計時間為發證後2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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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現場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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